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核实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8 号——股权激励期权自主

行权》等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在考核年度内考核合格，

符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除因离职而丧失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之外，公司本次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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